
关于推广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及企业信用报告

自助查询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工商总局关于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工作的意见》（工商企注字〔2017〕43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推广应用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的有关要求，持续提升涉企政务便利化水平，不断优化吉林省营商环境，我分中心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公告如下：

1.权威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统一标准规范向所有市场主体核发的法律电子证件；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标准部署的信用报告便捷查询终端，其出具的信用报告在内容和格式上与柜台查询完全一致。

2.安全性。电子营业执照采用密码技术，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全国统一信任源点，具备防伪、防篡改、防抵赖等信息安全保障特性；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唯一信源，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建立数据传输专线以核验电子营业执照，具有防伪、防盗查、防截获、真实可追溯的特征。

3.便捷性。企业法人通过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即可下载电子营业执照，携带方便，并可随时授权或收回他人管理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的权限；企业法人或授权经办人凭电子营业执照和身份证件即可就近使用自助查询机查询企业信用报告，无须纸质材料，大幅节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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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吉林省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网点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吉林省分中心

2022年8月29日


